关于做好我省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公告已经发布（见http://www.nopss.gov.cn/n1/2020/0428/c219469-31691453.html）。为做好我省的申报工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补充通知如下：
1、我省受理申报时间截止2020年7月9日。请各单位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查工作，及时将符合要求的纸质和电子材料寄送（发）到省社科联规划处。
2、本次申报继续采用纸质申报。申报时需提交7份《项目申请书》（其中1份由我办存档）和6份成果书稿，其他所涉材料按照全国社科工作办申报公告准备，《申报信息汇总表》电子稿、申报人所涉电子材料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上报（以申报人姓名命名文件夹），由我办统一刻盘，作者无需另提供光盘。所有材料请勿直接报全国社科工作办。
3、由具有推荐资格的出版社推荐申报以及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由博士授予权单位推荐申报的，其申报材料也由申请人经所在单位向我办（或单列学科管理部门）统一提交。
[bookmark: _GoBack]4、单列学科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直接报全国单列学科规划办（省级单列学科管理部门另有要求的除外）。为掌握我省整体情况，在提交我办的各单位《申报信息汇总表》中应包括各单位单列学科申报情况（含仅有申报单列学科项目的单位）。
联系人：吴卫芬、况落华。
联系电话:0571-87050491、87053190。
联系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省行政中心二号院5楼省社科联规划处。
电子邮箱：zjssklghb@vip.163.com。

附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0年4月30日


附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项目小类
	申请书
	书稿
	其他材料

	重点、一般项目
	7（1份原件之外可复印）
	6
	由具有推荐资格出版社推荐申报的，由出版社填写推荐意见

	
	
	
	基于2017年6月30日之前答辩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的申报成果，提供原博士论文（报告）1份和修改说明1份

	
	
	
	≥60万字以上书稿，提交成果概要6份

	
	
	
	往年申报过但未获得立项的，提交修改完善说明1份

	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论文完成日期为2017年6月1日-2019年6月30日）
	7（1份原件之外可复印）
	6
	由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填写推荐申报意见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复印件、答辩决议书复印件各1份

	申报信息汇总表电子稿（个人填写本人的1条信息，单位汇总后上报）

	包含以上所涉材料的电子稿发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原文件为复印件或其他存档材料无电子稿的，可为扫描件）



